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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008

证券简称：首创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7-173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参与了泉港区市政给排水七镇连通工程PPP项目

（以下简称“本项目” ）的投标，政府采购编号：JZXM-2017005。 根据中国政府采购网—中国政府购买

信息服务平台 （http://www.ccgp.gov.cn/cggg/dfgg/zbgg/201712/t20171228_9409111.htm）于

2017年12月28日发布的《泉港区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处泉港区市政给排水七镇连通工程PPP项目中标公

告》，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与四川青石建设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本项目。本项目采用PPP（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建设，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泉港北部城区供水和排污管道工程（子项目a）、污水主

干管沿途乡镇污水收集及处理工程（子项目b）、城区主要涝点整治项目（子项目c）、滨海干道污水管道

工程（峰尾段）（子项目d）。合作期限暂定为15年(其中子项目b建设期4年、运营期11年，子项目a、c、d建

设期2年、运营期13年)。 项目总投资约人民币37,262.07�万元。 此次中标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积极影

响。

目前该项目已中标公示，公司已领取中标通知书，因涉及相关手续办理，尚未签订相关合同，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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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销售合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2017年12月29日，公司在佛山市召开全国经销商会议，到会经销商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

照明智达电工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订购合同，金额合计约9.1�亿元人民币（含税）（其中与公司签

订照明产品订购金额84,693万元， 与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照明智达电工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电工产品

订购金额6,307万元），比上年签约金额8.44亿元（含税）增长7.80� %，破公司历年全国经销商会议产

品签约金额历史记录。

上述合同仅是订购计划，目前尚无法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进行估算。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839

证券简称：中信国安 公告编号：

2017-46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公司获悉， 公司参股公司三六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A股上市公司江南嘉捷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江南嘉捷，股票代码：601313）开展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2017年12月29日召开的2017年第78次会议审核有条件通过。

公司将持续关注并根据事项的实质性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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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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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盐鸿分公司部分恢复生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盐鸿分公司（以下简称“盐鸿分公司” ）因公司改造安排及新建

项目配套对接，盐鸿分公司于2017年10月16日起对原生产线正式实施停产改造。详见公司对外披露的

《关于盐鸿分公司停产改造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0）。

根据盐鸿分公司升级改造进度，目前部分生产线改造已完成，盐鸿分公司将于2018年1月起恢复

部分生产线相应产品的生产工作。 另外盐鸿分公司将继续进行剩余工序生产线的升级改造，预计2018

年3月底全面完成。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要求，及时做好相关停产改造进展及完成情

况的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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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正在筹划重大资产交易事项，经公司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沃尔核材，股票代码：002130）自2017年12月25日（星期

一）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23日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 2017-133）。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重大资产交易事项正在推进中，相关各方仍在积极协商沟通，尚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 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8年1月2日（星期二）开

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交

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消息均以本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2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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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天业股份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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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天业集团” ）拟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

项，该事项可能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

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2017年12月25日起停牌。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上述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该事项为公司拟收购天业集团持

有的Shandong� Tianye� Group� Bid� Co� Pty� Ltd（山东天业集团投标公司）（简称“天业投标公司” ）

股权， 并拟受托管理天业集团享有除本次拟收购股权外的天业投标公司的剩余股权及其对应的股东权

利，实现通过天业投标公司控制Tianye� SXO� Australia� Pty� Ltd（天业南十字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在

澳大利亚运营的黄金资产。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1月2日起继续停牌，停牌时间自2017年12月25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本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开展审计、评估、法

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

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

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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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12月29日（星期五）下午14：00。

②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12月28日-2017年12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12月29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12月28日下午15:00至2017年12月29日下午15:00

期间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江苏省江阴市云亭街道建设路55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郑铁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12,582,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1.120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12,578,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1.119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602,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09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598,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09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8％。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铁江先生主持，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江苏世纪同仁

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张文杰、邵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和经营范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58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2.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58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0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张文杰律师、 邵斌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

书》，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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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瑞安市海滨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滨公司” ），系浙江伟明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100%控股子公司。

2、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担保余额：本次为海滨公司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发生本

次担保前公司对海滨公司提供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

3、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4、公司目前无逾期的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的基本情况

海滨公司因投资、建设瑞安市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项目（以下简称“瑞安扩建项目” ）需要，向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 ）申请人民币5,000万元的固定资产借款，总借

款期限为十六年。 2017年12月28日，公司和农业银行签订《保证合同》（33100120170092568），愿意为

海滨公司与农业银行于2017年12月28日签订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33010420170001364）项下形成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2017年8月25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议案》，拟为海滨公司提供总计不超过28,000万元担保额度，同意授

权管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最终担保金额、 方式并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法律文件。 上述议案已于

2017年9月12日经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详见公司于8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7-05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海滨公司为公司100%控股子公司，成立于2017年2月14日；注册资本5,0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4,

5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90%， 公司子公司瑞安市伟明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出资50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10%。 海滨公司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垃圾焚烧发电厂筹建；污泥处理；垃圾处理项目投资；环保工程的建

设；垃圾、烟气、污水、灰渣的处理技术的开发及服务；环保设备的制造、销售、安装和维护、售后和技术服

务；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及环保化处理；餐厨垃圾处理产品的销售；餐厨垃圾处理技术研发、技术服务；住

所：瑞安市上望街道垃圾填埋场内；法定代表人：朱善银；营业期限：2017年2月14日至长期。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167,453.39

负债总额 167,453.39

银行贷款总额 0.00

流动负债总额 167,453.39

资产净额 30,000,000.00

项目 2017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净利润 0.00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愿为债权人农业银行按主合同与债务人海滨公司形成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 被担保的主债

权种类：固定资产借款。 本金数额：人民币5,000万元。 保证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

和迟延履行金以及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主合同项下项目竣工验收之日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100%控股子公司海滨公司申请银行贷款，并由公司对海滨公司贷款进行担保，是根据瑞安扩

建项目进度及资金需求情况，并依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行为。 海滨公司经营状

况稳定、担保风险可控。 因此，该项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有

助于瑞安扩建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发生对除控股子公司外的对外担保事项；本次担保事项发生前，公司已

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为173,100万元，担保实际发生余额32,864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总额为205,964万元，占公司2016年经审计净资产的107.39%。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

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1、 《保证合同》（33100120170092568）

2、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33010420170001364）

3、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4、 第四届监事会十六次会议

5、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6、 海滨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7、 海滨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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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北方稀土”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于2017年12月29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全体董事参加了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题：

（一）通过《关于调整整合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通过《关于向子公司内蒙古希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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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北方稀土” ）第六届监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于2017年12月29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全体监事参加了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题：

（一）通过《关于调整整合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通过《关于向子公司内蒙古希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7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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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将于2017年

12月29日任期届满。鉴于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工作仍在进行中，为保持

相关工作的连续性，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将适当延期。 公司将积极推进换届选举工作进程，

待条件具备后将及时履行换届选举决策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监事职责。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生产运营。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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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向子公司内蒙古希捷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标的名称：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内蒙古希

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捷环保” ）。

●增资金额：现金方式增资9000万元。

一、增资概述

为加快公司稀土催化材料产业“年产5万立方米稀土基选择性催化还原法烟气脱硝催化剂” 项目建

设进度，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见效，公司以现金方式向子公司希捷环保增资9000万元，用于其项目建设所

需资金需求。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子公司内蒙古希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次增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希捷环保成立于2016年10月。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金玲。 住所：内蒙古自治

区包头稀土高新区黄河路83号10楼1005房间。 经营范围：脱硝催化剂研发、生产、销售；环保技术开发、

咨询及相关服务；环保工程设计、施工及维护；稀土产品研发及技术转让；汽车尾气催化剂及其器件研发

及技术转让；汽车尾气检测装置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建设情况：截至2017年12月末，以希捷环保为主体新建的年产5万立方米稀土基SCR烟气脱硝

催化剂生产线项目一期工程的立项、用地、规划、环评、开工许可等工程前期审批手续已办理完毕，一期

联合厂房已竣工，办公楼已封顶，大部分公辅设备安装完毕。

增资前，希捷环保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

北京京运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5%

邱海旺 20%

增资完成后，希捷环保注册资本及公司在希捷环保的股权比例将相应增加，具体变动情况将根据审

计评估结果最终确定。

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同审字（2017）第230FC0002号

《审计报告》及希捷环保财务报表，希捷环保截至2016�年12月31日及2017年9月30日的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7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6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0,164.9 5,929.43

净资产 5,534.5 5,887.95

2017年1-9月

（未经审计）

2016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373.96 -112.05

三、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希捷环保增资，有利于加快其稀土催化剂产业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日投产见效，进一

步提高公司稀土镧铈类产品附加值，为做优做强做大公司稀土催化材料产业奠定基础，符合公司发展战

略及公司整体利益。

四、备查文件

北方稀土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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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调整整合甘肃稀土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7月25日，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整合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即公司根据审计评估结果，

拟以现金出资134,444.16万元，收购甘肃稀土集团金熊猫稀土有限公司、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和甘肃省工业交通投资公司分别持有的公司参股公司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甘肃稀土” ）28.52%、9.29%、6.54%股权。 收购完成后，公司持股比例将增至49.35%。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7年7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的《北方稀土关于整合

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临2017-033）。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协调各方积极推进整合甘肃稀土事宜。 近期，在甘肃省国资委履行审批程

序期间，甘肃稀土中小股东提出拟分别转让其各自所持有的甘肃稀土股份诉求。 甘肃省国资委与各方股

东协商后，对甘肃稀土股权出让方进行了调整，即在原有3家出让方基础上增加14家。 鉴此，为加快完成

整合甘肃稀土事宜，公司拟按照甘肃省国资委调整后的甘肃稀土股权出让方对甘肃稀土实施整合。 调整

后，公司出资额不变，持股比例不变。 具体如下：

一、甘肃稀土股权出让方调整情况

本次调整前，甘肃稀土股权出让方为3家；本次调整后，甘肃稀土股权出让方增加14家，增至17家。其

中，中兴茂投资有限公司等8家中小股东出让其各自持有的甘肃稀土全部股份，甘肃稀土集团金熊猫稀

土有限公司等9家股东分别出让其各自持有的甘肃稀土部分股份。 甘肃稀土被整合前股权结构及本次调

整前后各股东股权出让比例见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整合前

持股比例

调整前

出让比例

调整后

出让比例

1 甘肃稀土集团金熊猫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32.41% 28.52% 11.30%

2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29% 9.29% 3.24%

3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8.91% 0 3.11%

4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6.77% 0 2.36%

5 甘肃省工业交通投资公司 6.54% 6.54% 2.28%

6 甘肃稀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11% 0 2.13%

7 金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05% 0 1.76%

8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 0 0

9 中兴茂投资有限公司 3.63% 0 3.63%

10 安徽汇洋投资有限公司 3.43% 0 3.43%

11 北京运时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34% 0 3.34%

12 安徽鑫世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52% 0 2.52%

13 浙江维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 0 2.02%

14 中节能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 1.87% 0 0.65%

15 安徽省服装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1.51% 0 1.51%

16 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82% 0 0.29%

17 甘肃省盛华投资有限公司 0.40% 0 0.40%

18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0.37% 0 0.37%

合 计 100% 44.35% 44.35%

整合完成后，甘肃稀土股东数将缩减至10家，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35%

2 甘肃稀土集团金熊猫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21.11%

3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05%

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80%

5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4.41%

6 甘肃省工业交通投资公司 4.26%

7 甘肃稀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98%

8 金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29%

9 中节能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 1.22%

10 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53%

合计 100.00%

二、调整后的甘肃稀土股权出让方基本情况

（一）甘肃稀土集团金熊猫稀土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720299573G

法定代表人：薛怀义

注册资本：1458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年2月4日

住所：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吴家川稀土新村

经营范围：稀土产业、氯碱产业的实业投资；金属材料（不含贵金属）的批发零售。（凡涉及行政许可

或资质经营项目，凭有效许可证、资质证经营）。

股东及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甘肃稀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0.01

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1.11

3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8.88

合计 100.00

甘肃省国资委持有甘肃稀土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为甘肃稀土集团金熊猫稀土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

（二）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6654372581

法定代表人：吴万华

注册资本：1197056.55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7年11月23日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静宁路308号

经营范围：国有资本（股权）管理和融资业务，产业整合和投资业务，基金投资和创投业务，上市股

权管理和运营业务，有色金属材料的批发和零售，以及经批准的其他业务等。

股东及出资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1 甘肃省国资委 83.54

2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46

合计 100.00

（三）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255774

法定代表人：赖小民

注册资本：3907020.8462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年11月1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

经营范围：投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

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

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破产管理；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业务；资产及项目评估；

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 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

务。

（四）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254543

法定代表人：吴跃

注册资本：5536278.6326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年10月27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410号

经营范围：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

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它金融机构进

行商业融资；破产管理；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资产及项目评估；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

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业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

他业务。

（五）甘肃省工业交通投资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224336486K

法定代表人：张同勤

注册资本：68433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2年6月11日

住所：兰州市城关区广场南路13号

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房屋租赁。

该公司为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省国资委为该公司实际控制人。

（六）甘肃稀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2247613278

法定代表人：薛怀义

注册资本：12972.8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年1月21日

住所：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吴家川稀土新村

经营范围：稀土产业的实业投资；化工产品的经营（危险化学品除外）；承办中外合资、合作及国内

外贸易；地质勘查。

该公司为甘肃省国资委独资公司。

（七）金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5960403012

法定代表人：苏金奎

注册资本：2615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05月11日

住所：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雁栖大街31号2层2号

经营范围：使用自有资金或设立直投基金，对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或债权投资，或投资于与股权投资、

债权投资相关的其它投资基金；为客户提供与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相关的财务顾问服务；经中国证监会

认可开展的其他业务。

（八）中兴茂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90013287550796

法定代表人：张广瑜

注册资本：55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01月30日

住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四东路37号4-52室

经营范围：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

（九）安徽汇洋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766867206W

法定代表人：张醒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年09月27日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长江中路436号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咨询服务，服装面料研究、开发、技术服务，服饰文化展览服务，仓储、物流服

务。

（十）北京运时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1717762280H

法定代表人：王彬

注册资本：2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年12月15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22号楼811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信息咨询；企业策划；组织展览展示；图文设计制作。

（十一）安徽鑫世界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6742030747

法定代表人：张维平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8年4月3日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新产业园区稻香路9号创业大厦

经营范围：地质矿产勘查，矿产品（除专控）加工及销售，矿产开发技术咨询。

（十二）浙江维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6725536364

法定代表人：何承命

注册资本：72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8年2月28日

住所：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88-96号（双号）华龙国际大厦1-A楼1层102室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资产重组、收购兼并及财

务的咨询服务。

（十三）中节能新材料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3673N

法定代表人：许修敏

注册资本：168639.927907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年10月25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号A座十层

经营范围：新型节能示范工程；投资与管理；化工（不含危险化学品）、木材、非金属产品、建筑材料、

五金、钢铁制品、有色金属、黑色金属产品、非金属矿物制品以及相关设备的销售；节能、环保、新材料、新

能源等相关产品和设备的销售；电气机械及器材的销售；废弃资源、废旧材料的回收与处理；进出口业

务；仓储；与以上业务相关的咨询服务。

（十四）安徽省服装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148942221J

法定代表人：李明菊

注册资本：10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8年7月10日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436号

经营范围：经营进出口业务；项目投资；模具及配件、机械加工；冲压件、注塑件、汽车配件的生产及

销售；纺织品、服装、服饰配件、箱包、鞋帽、玩具、日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劳保用品、床上用品、家纺用品、

五金、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钢铁及其制品、机电产品、工程机械、电子产品、废旧再生资

源、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销售；农产品的进口和销售；仓储(不含化学危

险品)、包装服务；组织本省企业的出国（境）参、办经济贸易展览会；纺织品检验检测；房屋租赁服务。

（十五）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316107955A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11月10日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综合服务中心1116号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股权投资，具体投资方式包括新设企业、向已设立企业投资；投资业务；投资咨

询业务；为企业提供管理服务业务。

（十六）甘肃省盛华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100695616214A

法定代表人：张学银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年11月11日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张苏滩579号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创业投资咨询；为创业企业

提供创业管理服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商务投资；矿产品（不含特种矿产

品）、农副产品（不含粮油）、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剧毒品）、电子产品（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销

售；建设项目服务、房屋、机器设备租赁。

（十七）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40000094XW

法定代表人：张少明

注册资本：139980.8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3年3月20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新外大街2号

经营范围：《分析试验室》、《稀有金属》期刊的出版发行（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有效期至2018年12

月31日）。金属、稀有、稀土、贵金属材料及合金产品、五金、交电、化工和精细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电池及储能材料、电讯器材、机械电子产品、环保设备、自动化设备的生产、研制、销售；信息网

络工程的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承接金属及制品分析测试；自有房屋和设备的租赁；进出

口业务；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广告发布。

除甘肃稀土股权出让方发生调整外，公司整合甘肃稀土其他事项不变，仍按照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交易方案执行。 本次调整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备查文件

北方稀土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2月30日


